因远镇公开服务承诺书
为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，转变工作作风，改进工作方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快因远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特向社会公开八项服务承诺，并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。

在热情服务方面承诺：廉洁勤政，强化服务意识，端正服务态度，切实改进工作作风，简化工作程序，工作中坚持文明用语，礼貌待人，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。

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承诺：通过媒体、黑板报等向社会公开单位职能，公开服务内容，公开法律依据，公开办事程序，公开办理条件，公开行政审批项目，接受社会的监督，做到公开透明，为社会群众提供方便、快捷、优质、高效的服务。

在依法行政方面承诺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及规范性文件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做到依法行政，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行为，维护社会公平有序的环境。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做到教育和处罚相结合。

在岗位职责方面承诺：明示各位工作人员岗位职责，在工作人员因事缺岗的情况下，及时安排熟悉该岗位工作的人员代替上岗，做到服务工作不缺位，不懈怠、不延误。

在办文时限方面承诺: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3个工作日内完成，最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，紧急文件紧急办理；个别难以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文件，要在5个工作日之内及时向来文单位反馈，做好解释工作并明确办结时间。

在责任落实方面承诺:认真落实四项制度：一是首问责任制，二是一次性告知制，三是限时办结制，四是过错责任追究制。做到工作不推诿，不扯皮。

在责任追究方面承诺：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，强化效能监察,对违反承诺规定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严格按照“云南省行政机关八项工作承诺”责任追究相关规定，严肃查处，追究责任。

在广开门路，接受监督方面承诺：设立投诉箱，设立监督投诉电话，建立社会监督机制，主动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。

监督投诉电话：0877-6550022
因远镇人民政府
2008年7月13日

